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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因社會環境的變遷、資訊傳遞快速，產業經濟結構的大幅變動，各產業在人才的需求上

更趨於多元化，期許學生在校期間，除了能提供學子之學科理論基礎，更期培養學生具備職

場觀念、提昇就業競爭力，促使學生在校期間能培養其對職場的敏感度，著手規劃自身職涯

發展之藍圖。因此，本計畫擬透過推動業界導師制度，給予學生與產業接軌平台的協助。 

 

二、計畫目標 

    各系所為縮短學用落差，經常邀請傑出校友擔任活動指導老師或顧問，系所各自有其專

業領域之業界資源。本計畫期望透過業界導師計畫招募各領域專業人員，整合各系所業界導

師而有完整的顧問資源，給予學生職涯之輔導及意見交流，讓全校各院學生能有與各領域專

家學習、接軌的平台，更期盼增加學生認識產業、職場訊息讓學生體驗「學用合一」之實

現。 

 

三、預期效益 

1.學校與院系所部分 

(1) 招募各院系業界導師，廣納業界專家參與教育工作，以增加教學、輔導資源 

(2) 增強對學生職涯輔導的資源，以及跨領域人才經驗之協助 

(3) 強化與產業的連結，以拓展學生視野與就業機會 

(4) 拓展與校友的互動關係，加強與校友之聯繫，以促進校友對母校的認同及向心力 

2.學生 

(1) 擴增學生對實務界認識、體驗，並藉著與業界專家之互動，獲得鼓勵、實務學習與

經驗 

(2) 擴增對產業、實務界的認識及體驗 

(3) 培養職場觀念及態度 

(4) 透過校友經驗分享與傳承，讓學生更能體會職場競爭 

3.業界專家與校友 

(1) 藉由傳承個人經驗、價值觀，將所學或專長回饋，增加個人成就感 

(2) 增進對學校之認同感與使命感 

 

四、業界導師運作機制 

    為能促進本計畫目標之達成，及整合各系所業界導師而有完整的顧問資源，給予學生充

分之職涯輔導及意見交流，故擬請各院推薦有意願之業界專家(含校友)擔任業界導師。 

1. 聘任條件 

   須為相關業界人士且具 3年以上實務經驗者且具服務熱忱，其實務經驗符合業界導師聘

任條件者，得依其經歷或現職身份聘任。 

2. 各系所推薦 



(1) 各系主任與日間部大學部畢業班導師，應共同協商業界導師之聘用人選，每畢業班至 

多申請 2名，填寫「業界導師聘用申請表」(附件一)，經系務會議通過，於開學 3週

內由各系彙整資料遞送學務處。 

(2) 審核通過後請校長頒發聘函，正式邀請業界專家(含校友)擔任業界導師。 

3. 實施方式 

(1) 諮詢輔導：各系聘請業界專家到校擔任日間部大學部畢業班學生之「業界導師」，以

班為單位，設置業界導師至少 1名，針對畢業生面臨之問題提供諮詢與輔導，讓應屆

畢業生獲得回饋，能以有效且迅速了解自身問題。每位業師輔導畢業班學生累積人數

需達 20人以上，業界導師每學期輔導諮詢(面對面或利用線上交流方式如 E-mail、

視訊、線上通訊等形式由各系自行訂之)。 

(2) 職涯活動：衡量業師諮詢輔導後仍深感不足，各系可另行邀請優秀產業人才蒞校辦

理各類職涯活動，透過講座分享及其他活動類型提供學生了解產業趨勢與就業市場。 

4. 報核方式 

    每學系業界導師經費補助得視經費狀況予以調整。各學系應依序繳交附件資料至學務處

進行結案，並依本校經費核銷作業規定完經費核報事宜。 

 5.考核方式 

   各系可於期末調查該學期業界導師之滿意度，提供下次聘任業界導師之參考。 

五、經費來源 

本要點所需之補助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之經費。 

六、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